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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理论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解释论与立法论。民法的解释论，是通过解释既存的民法规范而形成

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民法规范。民法的立法论，是围绕着如何设计出合理的民法规

范或者如何改进既有的民法规范而发表的见解、观点和理论，其目的在于指导或者影响民事立法实

践。 

    进行民法解释论的作业，是要遵循一定的解释方法的，这些方法也就是民法解释方法，而研究这些

方法的学问也就是民法解释学或者法学方法论，它大体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的补充方

法等内容。民法解释学或者法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当今的民法学者之所以强调这门学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要为法律的解释适用及相关问题探寻出一套大致可循的章法，并以此来确保

法律的适用具有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否则，解释适用法律规范而不循章法，你这样解释，我那样理

解，不免产生混乱，法制的统一也就无从谈起。 

    民法的解释论既强调遵循一定的章法（解释方法），从事此项作业者，发表任何言论和见解，都要

强调有根有据、循规蹈矩，不能凭空而来、妄下断言。这就要求首先胸中掌握中国现行有效的民事法

律体系，明了何为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而判断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有现成的法律规范

可以援引适用；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才是探讨在现有的框架下如何填补法律漏洞的问

题。 

    如果说民法解释论所关注的是民法规范的现实结构，民法立法论所关注的则是民法规范的理想状

态。因而，与解释论相比，立法论的拘束要少一些，发表立法论见解者可以天马行空，任意发挥，只

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因而，你可以参考英美法系的做法，我可以推崇大陆法系的实践；可以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不必强求意见一致、观点统一。 

    解释论与立法论既有上述差异，法律人就应当有鲜明的区分意识，不可乱用。 

    对于法官而言，作为法律的实践者，是要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现实的纠纷和问题，因而所要运用

的正是民法解释论。比如审理名誉侵权案件时，在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是

使用“公民”（或自然人）与“法人”这样抽象的概念，特别是对于公民或者自然人，没有区分是否

属于“公众人物”，更没有因为某人是所谓“公众人物”而在法律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对待。既然如

此，法官裁判相关案件的时候，就不应随便超越现行法的规定，直接讨论当事人是否属于“公众人

物”，进而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这样才算是遵循解释方法，符合解释论。至于应否借鉴美国判例法

限制“公众人物”名誉权及保障言论自由的做法，目前只属于立法论层面的问题，是在讨论立法问题



时始应予考虑的问题。如果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官，在头脑中缺乏这根弦，直接套用美国的做法，就是

混淆了解释论与立法论，是错把中国当美国了。 

    读者或许会以为我是否视法官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否定司法的能动性。其实不然，关键是如何

认识此处的能动性。强调司法能动性的见解，往往是以英美法作为参照的范本。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

和建立起来的，法官在法律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潮流的功能。而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展现的则是与之有

着相当差异的另一图景，正如美国学者梅利曼所称，与普通法系法官相比，大陆法系法官的作用颇受

限制，其地位也大为逊色。他甚至把普通法称为“法官法”，把大陆法称为“法学家的法”。我国属

于大陆法系，立法与司法的分立以及“法律见于成文”的现实，决定了法官的功能就是适用法律。美

国的法官有权决定立法是否违宪、是否有效，在我国就不好照搬套用。当然，我国的审判过程也并非

完全被框于学究式的形式逻辑三段论之中（即成文法规范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判决是逻辑

推论的结果），在把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结合的过程中，法官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能动性。要得出符

合法意与人情的判决，很多时候要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而在法律存在漏洞场合，更能体

现这种能动性。即使如此，必须强调的是，填补法律漏洞仍然是一种解释论的作业，仍然必须遵循解

释论的章法。 

    民法的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区别，不仅法官应当注意，对于法学教育而言，对于法学教师和学生而

言，也是必须清醒地加以区分的。教师糊涂，学生必受其影响；学生糊涂，也就难成为合格的法律

人。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人谈起德国民法如何、日本民法如何、英美合同法或者侵权法

如何如何，头头是道，好像很是了解，一旦被问到中国法如何时，则或者茫然不知所措，或者支支吾

吾，语焉难详，甚至把外国法当成中国法。如果是外国人，倒也情有可原，可惜这样的人往往是根本

没有到过外国的中国人。如此嘴上夸夸其谈，其实仅有半瓶子醋，又如何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法律人？

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多是些这样的“纸上谈兵”之人，那我们的法学教育真的是出了问

题了。 

    我们有时也会见到这样的情形，有的法学教师喜欢说中国法这里不好、那里不行，中国法落后，不

如外国法。老师的言谈又影响到了学生，以至刚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学生都跟着对新近出台的立法品头

论足，一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派头。如果这样的风气盛行，将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对于我们

的法律，如果习法之人都不尊重，将来又如何很好地应用？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法律一旦成为法

律，就意味着权威，就必须得到尊重，学习之时，当有敬畏之感。学习的路径应当是由解释论入手，

学习的重点也是在于解释论，适当兼及立法论。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解释论，重视解释论。毕

竟，我们所要造就的法律人才，更多的都是要走上应用法律的岗位。  

    法律人各自应有明确的角色意识，法官的分内之事在于解释和适用法律，而不在于审查法律或者

“造法”（即使是填补法律漏洞，在欠缺“先例拘束”的前提下，法官确定的规则亦非具有普遍拘束

力的法）。正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不然的话，大家都来审查法律，或者大家都来

“造法”，天下岂不大乱？ 

    法律人的养成，不是几年专门的法学教育所能终结的。法律人应当长期加强自我修养，甚至这也可

以说是一种“终身教育”，是一种“功夫活”。对于法官而言，就是要有意识地掌握民法解释方法、

锻炼解释能力，平时多读一些解释论方面的著述（不仅限于方法论），一步一步进行，“君子之道，

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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